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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醫療機構收治受暫時安置或監護處分之精神障

礙者相關法制研析 

二、議題所涉法規 

精神衛生法、刑法、刑事訴訟法 

三、背景說明 

（一）2024年5月間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男子，因犯殺人未遂罪判刑

確定，執行前施以監護，從醫院脫逃；由於該名男子缺乏病

識感，刻正接受完整精神治療以減緩病情，脫逃時仍具攻擊

性，刑事警察局發布「重要緊急查緝專案」，通令全國警方緝

捕1。地方衛生局調查確認該醫院於受監護處分人逃逸後延遲

超過4小時通報警察機關，認定該醫院違反精神衛生法，且引

發社會大眾生命安全風險及恐慌，從重裁處罰鍰，並督促其

加強病人照護及管理2。 

（二）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1規定裁定暫行安置的犯罪嫌疑重大

精神病人，以及依刑法第87條裁定監護處分者，均係由司法

強制力命其至相當處所接受治療，藉此達到隔離社會及預防

危害社會公共安全。而為強化社會安全與照顧體系，行政院

於2018年核定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（2018-2020年)，期望

能從根本控管消弭影響社會安全的各項風險因子；嗣為強化

社會安全網觸及面向與覆蓋範圍，接續推動「強化社會安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黃麗芸等，受監護處分人基隆某醫院脫逃 刑事局通令緝捕：具攻擊性，中央社，2024年5月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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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第二期計畫（2021-2025年）」（下稱安全網計畫），工作重

點之一即是加強司法精神醫療服務，設置司法精神病房6處及

醫院1處3。從規劃內容可知，為精進監護處分，設置6處司法

精神病房（每處收治30床），其安全戒護人力預估每處司法精

神病房需29名，另預計2024年起新增1處司法精神醫院（收治

300床），其安全戒護人力預估共需105名4。惟司法精神病房

推行設置至今已3年，進度嚴重落後，僅於高雄凱旋醫院設置

30床5，而原本預計2024年3月揭幕要建置完成安置高暴力風

險、高復發風險精神病患的司法精神醫院，則因鄰避效應還

無法營運6。 

四、探討研析 

(一)宜區分個案類型建立更縝密的通報機制，以強化社會安全網  

  精神衛生法經立法院於2022年11月29日三讀修正，總統於

同年12月14日公布，惟其施行日期除第5章、第81條第3款及第4

款，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外，自公布後2年施行。依2022年

11月修正前、目前施行的精神衛生法第34條第1項規定：「精神

照護機構於病人擅自離開該機構時，應即通知其保護人；病人

行蹤不明時，應即報告當地警察機關。」，違反者，依同法第55

條規定，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。依2022年修正之

精神衛生法，該條文略為修正，移列為第52條第1項規定為「精

神照護機構於病人擅自離開該機構時，應即通知其家屬或保護

人；病人行蹤不明時，應即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積極

協尋。」，違反者則依同法第82條第4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：…四、精神照護機構

違反第52條第1項規定，於全日住院病人擅自離開該機構時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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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政院，強化社會安全網 第二期計畫—找出需要幫助的人，2021年8月24日，網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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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青縈，全台唯一司法精神病房 凱旋醫院力抗鄰避效應，聯合新聞網，2024年2月24日，網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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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病人之家屬或保護人，或病人行蹤不明時，未通知地方主

管機關及警察機關。」處罰。然而，實務發現，重度自閉症、

智能不足或失智長者皆是監護處分個案7，細繹前述條文要件，

亦未區分「全日住院病人」的類型，故建議宜區分個案情況，

研議檢視精神衛生法，針對受暫時安置或監護處分的精神障礙

者，尤其是高暴力、高復發風險類型，建立更縝密的通報機

制，以期更能考量嚴重個案的利益及強化社會安全網。 

(二)司法精神醫院(病房)建置完成前，宜先精進精神照護機構管理

措施 

  參考國外現代司法精神醫院的建置經驗，在考量受監護對

象需要長期治療和康復的前提下，提供治療和安全結合的環

境，兼顧隱私與社交互動空間，並應做好隔離與安全管控8。同

時，可運用新興科技來降低風險與暴力發生，從維護病人安全

層面進而康復至身心靈良好狀態9。我國在安全網計畫所規劃建

置之司法精神醫院(病房)，因各種不可抗力因素，建置進度落

後。惟在建置完成前，建議主管機關考量受暫時安置或監護處

分之精神障礙者治療需求及安全與評估社會大眾安全風險因

素，參考國外建置經驗，運用新興科技管理，同時評估依據安

全網計畫的建置規格與設置基準，強化現有收治受暫時安置或

監護處分之精神障礙者的精神照護機構安全保障。 

撰稿人：江建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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